关于调整二维码收单商户手续费优惠规则的公告
尊敬的收单商户：
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丹阳农商银行的支持与厚爱！为进一步促进收单业务健康发展，提升商户服务水平，本行将对二维码收单商户手续费优惠规则进行调整，具体公示如下：
调整内容
1、新进件收银宝商户
根据收单商户在我行资产总额（包含活期、理财、保险、贵金属和信托资金）给予次月免手续费总交易额度，具体如下：
	收银宝收费政策（试行）

	上月AUM日均
（活期、理财、保险、贵金属、信托）
	(单笔交易金额≦2000元)
免手续费交易额度
	(单笔交易金额>2000元)
借记费率
	(单笔交易金额>2000元)
贷记费率

	0-1万元（含）
	0
	2‰
	3‰

	1-5万元（含）
	10万
	2‰
	3‰

	5-10万元（含）
	20万
	2‰
	3‰

	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上
	无限额
	2‰
	3‰


[bookmark: _GoBack]特别说明
(1) 本次调整范围仅针对省联社系统新进件收银宝商户，原简丹e点商户依照原规定执行；
(2) 当月优惠额度仅限当月使用，未使用完的手续费减免优惠按月清零，不累加，不结转；
(3) 对于存在疑似信用卡套现、协助电信诈骗等违规交易行为的商户，将取消手续费减免优惠并有权采取其他风控措施。
本公告公示期为2024年8月20日至2024年11月19日，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，我们将继续竭诚为您提供优质、快捷的金融服务，如对本次手续费优惠规则调整有疑问，请具体咨询本行各营业网点及收单服务人员。
 
江苏丹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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